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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被担保人名称：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悠远环境” ），系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18,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已实际为悠远环境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09.82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累计

对外担保总额为20,350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悠远环境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20,350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份、5月份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再升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23）《再升科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31）《再升科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3-052）。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悠远环境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签署的融资合同产生的债务在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的范围内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授权范围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岳王台资科技创新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LIEW� XIAO� TONG（刘晓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204.648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设备，环境保护及空气过滤产品，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

安装及售后服务；环境污染治理及监测技术，节能技术开发与服务；从事本公司生产的同类商品及相关

产品、原材料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的，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512,585,836.22 537,335,924.28

总负债 306,996,827.65 338,216,185.63

银行贷款总额 8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05,999,420.43 337,362,039.02

净资产 205,589,008.57 199,119,738.65

项目 2023年1-3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3,304,837.59 444,988,068.80

净利润 6,469,269.92 28,763,515.53

注：以上数据为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3年苏州太仓

315510075保字第01号），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

被担保人：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18000万元，大写：壹亿捌仟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确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

就前述议案已于2023年4月26日发表了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悠远环境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系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所需。

本次担保有利于促进悠远环境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悠远环境，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悠远环境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产生的，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悠远环境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总额为20350万元，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9.28%，除此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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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05月19日上午10:00-11:00，以网络互

动的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了公司2022年

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3年05月0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了《再升科技关于召开

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9）。 2023年05月1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了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董事、总经理LIEW� XIAO� TONG

（刘晓彤）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谢佳女士参加了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1：刘总，您好，请问能否介绍一下去年整体业绩的情况？ 您对未来的业绩展望乐观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2022年，在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限电限产等外部因素影响产能发挥，国

际国内运输效率降低的形势下，公司坚持深耕主业，紧跟市场需求，不断发挥核心竞争优势，积极拓展新

产品新应用，实现了多个从“0”到“1”的突破。 在干净空气过滤材料及设备等领域取得稳健增长。 去年

公司取得营业收入 16.18�亿元，与2021同期基本持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亿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39.80%，主要因：一、干净空气设备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较高，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加

上公司生产基地受限电限产等外部因素影响致产能损失，同时国际环境动荡，大宗材料价格高位波动，

物流运输不畅且成本攀升，公司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 。 二、为保持长期发展，公司持续加

大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上涨 19.69%。三、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对商誉进行了减

值测试并据此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金约1,752.14�万元。 此外，2022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较上期增加约1.15亿元，增长率 77.52%。主要因公司加强了应收账款管理，账款回收效果明显。 2023

年公司将继续坚定方向和信心，以“干净空气” 为企业使命，充分利用自身研发、检验、材料等优势，以

“全面、系统、完整、稳定、可靠” 的产品+优势品牌+新媒体模式，持续拓宽新产品新应用，加强品牌建设

及团队建设，持续深入推进降本增效，为节能、安静、无尘的空间提供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的解决方案和

产品落地。 ———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2：请问公司在2022年具体有哪些新产品应用？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在去年实现了多个新产品、新应用从“0到1” 的突破：例如，新能源汽

车车载滤芯材料已批量供应至全球知名品牌企业；再升无尘空调成功进入本地高端家居市场，并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导入销售渠道；公司化学过滤产品已进入上海和辉、合肥合晶、西安奕斯伟、玖龙纸业、上海

中航光电等多个项目，并为通威太阳能、国轩高科、比亚迪半导体等光伏、锂电项目提供配套干净空气产

品；建筑节能保温材料已成功应用于成都SKP、西安地铁、南京声光电、万顺铝业等多个商业中心、地铁、

工业厂房等项目；针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焊接开发出除尘排烟用防静电阻燃滤筒；引进卡车用油过滤产

品等。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3：请问刘总，公司今年是否有信心完成较好的业绩，来回馈公司的投资者？ 公司今年的增长点

主要是哪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对自身的经营与发展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心！2023年公司将继续坚定方

向，围绕公司长期战略目标，不断开展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丰富产品类别，加强品牌建设工

作，拓宽新产品新应用，拥抱“流量年” 。

今年，公司将加大开发推广再升无尘空调舒适系统、汽车空气过滤产品、建筑保温材料、LNG高弹性

保温棉毡、航空航天用保温隔音材料、化学过滤产品、餐饮油烟过滤材料等新产品技术，以核心材料为基

石，开辟再升第二、三成长曲线；积极赋能美好生活，以“屋内” 、“车内” 两个场景为切入点，持续推动产

品升级，品牌升级，通过“新媒体+营销团队” 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为用户提供耗能少、维护成本低、使

用方便舒适、效果更优的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产品。 谢谢!�—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4：1、公司发行的5.1亿元可转债募投项目进展如何？目前可转债离到期日还有时日，公司在推动

转股方面会做哪些工作？ 2、公司是否欢迎中小投资者来贵行实地调研与高管互动，如近期有调研需求的

话，采取何种方式与董秘或证代预约。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目前公司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包含的项目正稳步推进，其中

“年产5万吨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棉建设项目” 已于2022年年底实现部分产能投产，“年产8000吨干净

空气过滤材料建设项目”已于2022年第二季度实现部分产能投产，干净空气过滤材料升级改造项目已于

2022年年底实现部分改造完成。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市场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保持生产经营持续

稳定，同时将严格按照可转债相关法律法规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执行。 我们非常重视与投

资者的交流互动， 也非常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公司参观、 调研、 打卡！ 您可以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

023-88651610进行预约，也可以把您的调研需求发送至公司邮箱zskjzqb@cqzskj.com，我们将积极做

好相关工作。 期待您的到来！ —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问题5：第一，面对贵公司不停下滑的业绩，请问贵公司有何应对的措施。 第二，面对喋喋不休下滑的

股价，公司有没有回购注销的想法？ 第三，董事长的女儿不停的开分公司，再升科技是不是有利益输送的

嫌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十分重视广大股东的期待，公司对自身的经营与发展状况始终保持坚

定的信心！ 我们也将持续加强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市场，推动降本增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努力以良

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以期更好实现股东的期望！ 公司如有回购计划，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为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考虑，公司开展对外投资等相关事宜，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不存在利益输送，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公司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关注， 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

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信息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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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江汉北路3号南国中心二期T1写字楼29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武琳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3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3,548,1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2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2,202,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9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345,7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230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1,345,88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30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345,7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2309%。

3、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00�《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30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7%；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0�《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30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7%；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00�《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30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7%；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00�《2022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30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7%；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00�《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032,1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66%；

反对10,516,0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3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29,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352%；

反对10,516,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64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00�《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90,1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23%；

反对10,246,0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1%；

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87,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439%；

反对10,246,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999%；

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

表决结果：通过。

7.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324,1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05%；

反对12,212,0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78%；

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121,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33%；

反对12,212,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105%；

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

表决结果：通过。

8.00�《关于向关联担保方支付担保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99,8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001%；

反对10,246,0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99,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001%；

反对10,246,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00�《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30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7%；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00�《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30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7%；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00�《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批2023年度获取股东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3.00�《关于与电建保理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4.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336,1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22%；

反对12,212,0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7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5.00�《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336,1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22%；

反对12,212,0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7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6.00�《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2025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30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7%；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7.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30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7%；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05,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63%；

反对10,240,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吴浩、康炜宸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4月29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下午15：00在浙江

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王壮利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何湾律师、吴佳

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4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48,819,474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21.4487%。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76,311,931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414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23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2,507,

54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034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235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282,860,00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1875%。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59,357,8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252%；反对26,

658,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00%；弃权62,8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3,398,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725%；反对26,658,5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47%；弃权62,8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02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60,600,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10%；反对25,

415,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2%；弃权62,8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4,641,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119%；反对25,415,4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852%；弃权62,8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02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60,558,4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81%；反对25,

803,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10%；弃权62,4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4,598,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7969%；反对25,803,6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224%；弃权62,4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807%。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359,653,8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456%；反对26,

649,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94%；弃权62,5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5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3,694,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4771%；反对26,649,7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15%；弃权62,5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1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0,737,5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04%；反对27,

664,8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5%；弃权60,4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4,778,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02%；反对27,664,8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4%；弃权60,4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59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60,256,4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72%；反对26,

009,8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52%；弃权62,5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4,296,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901%；反对26,009,8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953%；弃权62,5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4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83,080,3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04%；反对105,

241,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39%；弃权60,4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7,120,8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4059%；反对105,241,2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061%；弃权60,4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87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70,529,9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942%；反对117,

713,2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8%；弃权60,576,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570,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9690%；反对117,713,20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6154%；弃权60,576,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1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5,138,6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438%；反对41,

107,7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73%；弃权62,5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8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9,179,1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3455%；反对41,107,75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329%；弃权62,5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216%。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监高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情况：同意255,333,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686%；反对26,947,

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68%；弃权5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55,333,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2686%；反对26,947,5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68%；弃权5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046%。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1,724,6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86%；反对25,

962,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19%；弃权61,1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765,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2092%；反对25,962,0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84%；弃权61,1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1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2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何湾律师、吴佳齐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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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3、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560,926,923股，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9,472,737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51,454,186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127号金禾实业C区行政办公楼6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乐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560,926,923股，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9,472,737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51,454,186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62,330,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70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54,261,59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46.107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068,6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632%。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847,3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1.6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78,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0.14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068,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63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46,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2％；反对70,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9%；弃权12,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63,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66%；反对

7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80%；弃权12,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455%。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49,8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4%；反对6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7%；弃权12,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66,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16%；反对

6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29%；弃权12,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455%。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46,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2%；反对6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7%；弃权15,9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63,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66%；反对

6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29%；弃权15,9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805%。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45,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8%；反对70,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9%；弃权13,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62,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453%；反对

7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80%；弃权13,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68%。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303,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20,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820,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05%；反对

2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1%；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44%。

6、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179,0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4%；反对8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61,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696,1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914%；反对

8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61%；弃权61,2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6925%。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1,908,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3%；反对408,77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8%；弃权12,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425,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343%；反对

408,7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203%；弃权12,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455%。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149,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36%；反对68,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21%；弃权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72,5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46%；反对

6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5%；弃权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89%。

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103,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4%；反对224,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4%；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620,2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

22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30%；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3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047,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3%；反对232,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5%；弃权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564,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070%；反对

2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34%；弃权5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569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56,6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9%；反对67,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7%；弃权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73,7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81%；反对

6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29%；弃权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89%。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司慧、 胡乃涔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金禾实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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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槟榔道8号建艺集团6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郭伟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4日、2023年5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49）《关于2022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8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295,39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0147％。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321,8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272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973,5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42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10,7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476%。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10,7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476%。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现场方式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2022年度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90,6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 反对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毅平、李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